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古城街道办事处2024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古城街道办事处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专项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关于继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的通知》（玉组通〔2012〕1号）和《关于扩大农村困难老党员生活补助对象的通知》（新组通〔2012〕20号），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决定继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对于实施人文关怀、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县对全县年满60周岁及以上，没有工资、固定收入和没有其他补助的农村困难老党员，先后3次实行每年人均300.00元、360.00元、480.00元的生活定补，为农村困难老党员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收到了良好效果，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古城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古城街道办事处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专项资金项目资金专项用于街道关爱困难党员行动活动支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农村困难老党员的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40.00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市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县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30.00元，纳入财政预算。

五、项目实施内容

农村困难老党员的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40.00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市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县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30.00元，纳入财政预算。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项目资金安排如下：古城街道60岁以上农村困难党员共166人，市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县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30.00元。共需资金7.97万元，其中市级1.99万元、县级5.9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按月发放60岁以上困难党员补助，每月拨付60岁以上困难党员补助0.66万元，全年累计完成拨付7.97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对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切实帮助农村困难党员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生活状态得到改善，使农村困难党员感受到党的关怀，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办实事好事，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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